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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光子美容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家用光子美容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说明、

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的家用和类似用途光子美容仪。 

属于医用器具的不在本标准范围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423.7-2018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 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214.l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 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部分：抗扰度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的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要求  

GB 4706.8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紫外线和红外线辐射皮肤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4857.1-2019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4857.5-199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4857.17-2017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 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通用规则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2 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 7000.1-2015  灯具 第 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披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运≤16A且无条件接人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

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6419-2018   家用和类似用途皮肤美容器 

ISO 7000:2019   Graphical symbols for use on equipment — Registered symbols 

ISO 7010:2019   Graphical symbols — Safety colours and safety signs— Registered 

safety signs 

IEC 60335-2-113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Part 2-



T/CHEAA XXXX-2021 

2 

113: 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cosmetic and beauty care appliances incorporating 

lasers and intense light sources 

IEC 60335-2-115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

115: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kin beauty care appliances 

3 术语和定义 

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光子美容仪  Household light beauty care appliances 

通过光直接照射皮肤，利用其光生物化学或热作用达到皮肤护理作用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皮肤

美容仪。 

3.2  

有效辐照面  Effective exposure area 

制造商规定的护理表面，包括护理表面的面积与形状及与其相关的辐照距离，辐照角度等信

息。 

[引自 YY/T 1496-2016] 

3.3  

辐照度  Irradiance 

投射到该点的面元上的辐射通量（dΦ）除以该面元面积（dA），单位 mW/cm²。 

3.4  

光功率  Optical power 

光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单位 mW。 

3.5  

辐照不稳定度  Irradiation instability 

预期最长辐照时间内辐照面中心辐照度最小值与最大值的比值 

3.6  

周期  Cycle 

家用光子美容仪按照预先的功能设置，从开始工作到结束的时间。 

3.7  

静态电流  Quiescent current 

没有信号输入时的电流。 

4 分类 

按照光源波长，分为： 

蓝光美容仪：波长为 400nm-470nm的家用光子美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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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美容仪：波长为 570nm-590nm的家用光子美容仪； 

红光美容仪：波长为 630nm-700nm的家用光子美容仪； 

红外光美容仪：波长为 800nm-1200nm的家用光子美容仪。 

5 通用要求 

5.1 外观和结构 

5.1.1 产品外观应整洁，色泽均匀，无伤痕、划痕、裂纹等缺陷。 

5.1.2 产品及其附件标志信息应清晰易读并耐久使用。 

5.1.3 产品部件中需喷漆的壳件应符合 GB/T 9286的一级要求。 

5.2 安全要求 

5.2.1 家用光子美容仪应符合 GB 4706.1-2005、GB 4706.15规定的要求。 

5.2.2 家用光子美容仪含红外线时，应符合 GB 4706.85的要求；含蓝光时，还应符合 GB 7000.1-

2015第 4.24章规定的要求。 

5.2.3 家用光子美容仪电池应符合 GB 8897.4和 GB 31241 的要求。 

5.3 电磁兼容性 

家用光子美容仪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 和 GB/T 17625.2

的要求。 

5.4 材料的安全要求 

对于与被护理人有直接接触的家用光子美容仪，则接触皮肤的部件材料（包括涂层）应避免对

皮肤及人体产生损害。 

制造商应对可能对人体产生损害的部件材料进行相应的安全风险评估。 

5.5 有害物质要求 

家用光子美容仪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应符合 GB/T 26572 要求。 

6 性能要求 

6.1 波长 

制造商应规定家用光子美容仪光源的波长，实测的峰值波长与标称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10nm。 

6.2 辐照度(或光功率) 

制造商应规定美容仪的辐照度（或光功率），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25%。 

6.3 辐照不稳定度 

家用光子美容仪的辐照不稳定度应小于 10%。 

6.4 闪烁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家用光子美容仪的输出光应不会出现肉眼可察觉的非功能性闪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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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工作噪声 

适用时，家用光子美容仪的声功率级噪声应不大于 65dB。 

6.6 定时误差 

对于支持有定时功能的家用光子美容仪，当达到预定工作时间后，应立即停止工作，定时误差

应不大于设定值的 5%。 

6.7 温度 

家用光子美容仪与使用者皮肤表面接触的光辐射器的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43℃。 

6.8 防水性能 

II类器具，如果产品可清洗的，防水等级至少应为 IPX6； 

III类器具，如果产品可清洗的，防水等级至少为 IPX4。 

预期被固定的部件以及利用插销插入插座的变压器防水等级应至少为 IPX4。 

6.9 充放电性能 

仅适用于充电式家用光子美容仪。 

6.9.1 放电性能 

家用光子美容仪累计工作时间应大于 20分钟或 3个周期。 

6.9.2 充电性能 

家用光子美容仪的可充电电池从低电量到充满状态的连续充电时间应不大于 5小时，对于使用

无线充电方式的，时间应不大于 24小时。 

6.9.3 低电量提醒 

对于支持低电量提醒的家用光子美容仪，提醒方式可以包含但不限于灯光、声音、振动。 

6.9.4 静态电流 

家用光子美容仪在关机状态时，静态电流应不大于 50uA，或产品在充满电状态下待机 6个月

能正常开机。 

6.10 按键可靠性 

对于家用光子美容仪的按键，经过 10000次按压试验后，能正常使用无异常。 

6.11 跌落试验 

6.11.1 裸机跌落 

裸机跌落试验后，家用光子美容仪应通过 GB 4706.1-2005的 8.1、16.3、29的测试。 

6.11.2 运输包装件跌落 

运输包装件（异形包装除外）跌落试验后，内包装及产品应无脱落。拆开包装后，测试样品可

以正常开机、外观应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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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除对试验环境条件另作具体规定的试验外，一般性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23±2）℃，其相对

湿度为 45%-75%的室内进行。 

波长测试设备测量最小分辨率 0.1nm； 

辐照度测试设备测量最小分辨率 0.01mW/cm²； 

光功率测试设备测量最小分辨率 0.01mW； 

秒表最小分辨率 0.01 秒。 

7.2 外观结构 

7.2.1 在自然光线或 40W日光荧光灯下（或 2100流明），距产品 300mm进行外观结构的目测检验，

并用手感检查,其结果应符合 5.1.1的要求。 

7.2.2 按照 GB 4706.1-2005 中 7.14规定的方法进行标签耐久性试验。 

7.2.3 按照 GB/T 9286规定的方法进行色漆划格试验。 

7.3 安全试验 

7.3.1 电气安全试验 

按照 GB 4706.1-2005、GB 4706.15、GB 4706.85、GB 7000.1中相关方法进行测试。 

7.3.2 有害物质试验 

按照 GB/T 2657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7.4 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照 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GB/T 17625.2 规定方法进行测试。 

7.5 波长 

将家用光子美容仪开启，用波长仪或光谱仪进行测量，如图 1所示，结果应符合 6.1的要求。

当家用光子美容仪在不同状态下使用的波长不同时，须分别测量。 

 
图 1 使用光谱仪积分球测试波长测试示意图 

7.6 辐照度(或光功率) 

家用光子美容仪在最大输出设定下启动输出，到达稳定状态后，在有效辐照面测量,将光功率

计的测量传感器放置到最大辐射位置，并对入射光进行测量，（如图 2所示）结果应符合 6.2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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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注：L----光源所面到有效辐照面的距离 

图 2 辐照度(或光功率)测试示意图 

7.7 辐照不稳定度 

家用光子美容仪在最大输出设定下启动输出，在有效辐照面测量,用光功率计测量最大辐射位

置的辐射值（如图 2所示），共测 5次，测量的时间点为运行周期的等间隔，不稳定性按照以下公

式计算，结果应符合 6.3的要求。 

∆𝐸 =
𝐸𝑚𝑎𝑥−𝐸𝑚𝑖𝑛

𝐸𝑚𝑎𝑥+𝐸𝑚𝑖𝑛
∗ 100%………………………… (1) 

式中： 

Emax—5 次测量中的最大值 

Emin—5 次测量中的最小值 

ΔE —辐照不稳定度 

7.8 闪烁 

在自然光线或 40W日光荧光灯下（或 2100流明），距产品 300mm进行目测检验，其结果应符合

6.4 的要求。 

7.9 工作噪声 

家用光子美容仪在最大输出设定下启动输出，在距离产品 150mm处，按照 GB/T 4214.1标准 A

声级要求测量，其结果应符合 6.5的要求。 

7.10 定时误差 

用秒表测量定时的最大设定值，结果应符合 6.6 的要求。 

7.11 温度 

按照 GB 4706.1-2005 第 11章要求进行测试，结果符合 6.7的要求。 

7.12 防水性能 

家用光子美容仪按照 GB 4208要求进行测试后，结果符合 6.8的要求，且应能正常工作，满足

6.1、6.2的要求。 

7.13 充放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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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放电性能 

将家用光子美容仪充电至满电状态，在最大输出设定下启动，记录开始工作到产品自动关机而

无法开机的持续时间，结果符合 6.9.1的要求。 

7.13.2 充电性能 

将完全放完电后的家用光子美容仪放入充电器座或连接充电接口开始充电，开始充电到充电完

成（充满电）的持续时间，结果符合 6.9.2的要求。 

7.13.3 低电量提醒 

将家用光子美容仪进行放电，当电池电量较低时，检查是否有状态指示提醒，结果符合 6.9.3

的要求。 

7.13.4 静态电流 

将产品设置到关机状态，使用电流表测量电池输出端，记录电流值，结果符合 6.9.4 的要求。

或将产品充满电后放置 6个月检查是否能正常开机。 

7.14按键可靠性 

试验应符合 GB 4706.1-2005附录 H的 17规定,对于不同类型的开关,按下述方法进行。 

a)对于按压式电源开关，将家用光子美容仪部分固定，用刚好可以启动产品开关的力沿垂直于

开关按键方向进行按压试验,以 1次/秒的频率,完成 10000 次动作循环试验后,检验开关功能是否

正常 

b)对于拨动式电源开关，将家用光子美容仪部分固定，用刚好可以启动产品开关的力沿开关拨

动方向进行拨动试验，以 1次/秒的频率，完成 10000 次动作循环试验后，检验开关功能是否正

常。 

c)对于旋钮式电源开关，将家用光子美容仪部分固定，用刚好可以启动产品开关的 

力沿旋钮开关方向进行旋转试验，以 1 次/秒的频率，完成 10000次动作循环试验后，检验开

关功能是否正常。 

注：压力感应式开关不适用于本测试。 

7.15 跌落试验 

7.15.1 试验条件 

a)裸机跌落试验条件 

试验设备：应是混凝土或钢制成的实验设备，其表面应平滑、坚硬、刚性且保持水平。 

试样要求：试验样品按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自由跌落测试，附件和可拆卸部件需按最不利的状

态放置，试验样品数量至少为 1个。 

试验严酷等级：应符合 GB/T 2423.7-2018的第 3章和附录 B3相关规定，试验严酷等级应由跌

落高度决定，除非已知实际使用条件或有关规范另有规定，跌落高度的选择应考虑试验样品的质

量。 

释放方式：应使试验样品从悬挂着的位置自由跌落，释放时，应使干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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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高度：按照 GB/T 2423.7-2018的附录 B3要求。 

b)运输包装件跌落试验条件 

试验设备：应符合 GB/T 4857.5-1992的 4.1、4.2、4.3、4.4的相关规定。 

试样要求：应符合 GB/T 4857.1的 2.1关于平行六面体包装件的标示规定，试验样品数量至少

为 1 个。 

包装件分类：应符合 GB/T 4857.17-2017的 9.2.2.1 相关规定。 

试验强度：应符合 GB/T 4857.17-2017的 9.2.2.2相关规定，详细要求如下。 

依据包装件运输试验环境条件，试验强度分为下面 3个等级： 

等级 1：非常长距离运输（大于 2500km），或预期运输路况较差； 

等级 2：长距离运输，公路、铁路设施较为完备，气候温和； 

等级 3：短距离国内运输（小于 200km），预期没有特殊的危害。 

试验程序：应符合 GB/T 4857.5-1992的 5.1、5.2、5.3、5.4、5.5、5.6相关规定。 

跌落高度：应符合 GB/T 4857.17-2017的表 9所示的要求。 

7.15.2 试验方法 

a) 裸机跌落试验方法 

跌落时试验样品应竖直向上，沿手持竖直方向左右各偏转 30度，如图 3所示。以三个状态

（方向 1、2、3）作为跌落起始状态，共计跌 3次，每个状态跌落后检查试验样品是否符合 6.10.1

相关要求。 

 
图 3 裸机跌落试验试示意图 

b)运输包装件跌落试验方法 

将试验样品关机并放入包装盒或包装箱，以完整的出货状态进行试验，如图 4所示，根据包装

件质量选择跌落高度，按照运输情形选择试验强度，跌落顺序为：角 2-3-5、棱 2-5、棱 3-5、棱

2-3、5面、6面、2面、4面、3面、1面，共计跌 10次，最后一次跌落完成后检视外箱情况，并

拆箱检查试验样品是否符合 6.10.2相关要求。 

注：异形包装产品不适用于本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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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运输包装件跌落试验示意图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家用光子美容仪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8.2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项目 

凡提出交货的产品应进行出厂抽检，检验项目按表 1 规定进行。产品应经产品质量部门检验合

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标识。 

表 1 出厂抽检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测试方法 

1 
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 或 

GB 4706.15 

GB 4706.1-2005 或 

GB 4706.15 

2 接地连续 

（对于 I 类器具） 

GB 4706.1-2005 或 

GB 4706.15 

GB 4706.1-2005 或 

GB 4706.15 

3 外观 5.1.1 7.2.1 

4 波长 6.1 7.5 

5 辐照度（或光功率） 6.2 7.6 

6 标志 5.1.2 7.2.2 

8.2.2 抽样方案 

出厂检验按 GB/T 2828.1的规定进行，采用一般 II检验水平，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样品从

提供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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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判定方法 

出厂检验项目的接收质量限（AQL）为 Maj:1.5/Min:4.0。出厂检验若判为不合格批时，可从该

批产品中双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如复检有一项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该批

产品应返工后方可交验。 

8.3 型式检验  

8.3.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旧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正常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后，对批量产品进行抽样检查，每年至少一次； 

d）产品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3.2 抽样方案 

型式检验按 GB/T 2829 规定进行，采用判别水平 I的一次抽样方案。 

8.3.3 判定方法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不合格类别、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值）见表 2，判定要求如下： 

a）检验项目的判定由取得适当资格并富有经验的人来执行； 

b）化学安全要求应符合 5.4的要求，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c）有害物质要求应符合 5.5的要求，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c）有一项不合格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表 2 型式检验项目及判断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RQL 值 样本量 
判定数组 

Ac Re   

1 电气安全 5.2 7.3.1 
30 2 0 1 

2 电磁兼容性 5.3 7.4 

4 外观与结构 5.1 7.2 

65 2 0 1 

5 波长 6.1 7.5 

6 辐照度（或光功率） 6.2 7.6 

7 辐照不稳定度 6.3 7.7 

8 闪烁 6.4 7.8 

9 工作噪声 6.5 7.9 

10 定时误差 6.6 7.10 

11 温度 6.7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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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志、包装、说明、运输和贮存 

产品标志、包装、说明应符合 GB 4706.1-2005 要求，运输、贮存时应确保产品安全。 

9.1 标志 

9.1.1 按 GB 4706.1-2005第 7章要求 

9.1.2 产品销售包装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的标志： 

a)产品名称、型号或系列型号； 

b)生产工厂（制造商或承销商）名称、地址； 

c)产品执行标准号； 

d)波长； 

e)辐照度或功率。 

9.2 包装 

产品包装箱应牢固，无破损，包装箱上的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规定。 

9.3 说明 

产品应附有使用说明，且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 5296.2 要求。 

说明书须说明产品的不适用对象。 

9.4 运输 

产品搬运时要轻取轻放，防止雨淋和重压。 

9.5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周围无腐蚀性化学物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RQL 值 样本量 
判定数组 

Ac Ac 

12 防水性能 6.8 7.12 

65 2 0 1 

13 放电性能 6.9.1 7.13.1 

14 充电性能 6.9.2 7.13.2 

15 低电量提醒 6.9.3 7.13.3 

16 静态电流 6.9.4 7.13.4 

17 按键可靠性 6.10 7.14 

18 跌落试验 6.11 7.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